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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功能区划作为《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域使用管理法》两部大法共同确定的

一项基本制度。既定的理论体系应有一定的承继性．以维护其权威性和严肃性。但随着人类

对海洋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海洋综合开发利用的层次将不断提

高：同时随着毗邻陆域的城市化进程，海洋产业将不断调整和优化。海洋功能区的分类体系

还会有阶段性的更新。在分析海洋功能区划既定的理论体系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同时。根据实践总结对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方法提出一些建议。为下一轮海洋功能区划技

术导则的修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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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区划是《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域

使用管理法》两部大法共同确定的一项基本制

度，其宗旨是为海洋资源环境的保护开发奠定一

种行为规范和管理依据。在1990年国务院办公

厅以“国办发[1990]54号文”批转国务院机构改

革办公室《对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海洋局有关

海洋环境保护职责分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划

分海洋功能区是海洋开发规划和海洋综合管理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内容涉及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和海洋环境保护，其范围全面覆盖我国管辖海

域，同时把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部门在

近海海域进行的环境功能区划工作，纳人海洋功

能区划系列。但由于有些海域海洋资源的开发利

用具有多宜性，海洋环境的管理定位可以有多层

次，往往造成不同决策者、不同产业部门、不同

行政部门、不同编制承担者，在同一海域可能得

出不同的功能区划结果。鉴于此，本研究首先分

析了海洋功能区划既定的理论体系，提出一些完

善的建议，同时根据实践总结对海洋功能区划的

编制思路和编制方法提出一些建议。

一、海洋功能区划理论体系探讨

海洋功能区划的理论体系包括：概念；海洋

功能区划的范围；海洋功能区划的目的、意义；

海洋功能区的分类体系；海洋功能区划的方法；

划定海洋功能区的指标体系，即标准体系；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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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划的原则；相关关系处理准则；海洋功能

区划的组织；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修订、审批

程序；海洋功能区划的成果要求等。在以上这些

方面已有多个层面的深入阐述和探讨，并不断在

更新一轮的功能区划编制或修编中予以考虑和

纳入。

(一)海洋功能区分类体系

迄今为止，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主要经历

了三个阶段：一是1990—1995年进行的全国海

洋功能区划，建立了海洋功能区五类三级分类系

统；二是1998年开始的全国大比例尺海洋功能

区划，采用的是1997年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

《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GBl7108一1997)，建

立的是海洋功能区五类四级体系，分为开发利用

区、整治利用区、海洋保护区、特殊功畿区和保

留区五大类，每一大类以下再分出若干子类、亚

类和种类；三是现行的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

准委于2006年12月批准发布了新修订的《海洋

功能区划技术导则》，建立的是海洋功能区10类

2级分类体系。

从长远来看，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人

类对海洋资源认识的不断深入，海洋综合开发利

用的水平将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毗邻陆域的城市

化进程，海洋产业还将在现有的海洋渔业、海洋

运输业、船舶修造业、滨海旅游业等基础上逐渐

升级和优化调整，因此海洋功能区的分类体系还

会有阶段性的更新。但海洋功能区划作为一种法

定制度，应该有一定的继承性，否则朝令夕改，

则有失其权威性和严肃性。

就现行的分类体系，建议从海洋具有的资源

功能(空间资源和实物资源)、生态功能(生物生

产、污染净化、气候调节)、文化功能(景观欣赏、

旅游休闲、运动娱乐、科学研究)、支持功能(地

球物理化学循环、初级生产和生物多样性维

育)，从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出

发，作出调整如下：

首先，把海洋的空间资源、实物资源、海洋能

的综合利用按空间的分异性和立体性划分为：港

口航运区、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矿产资源利

用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区、工程设

施用海区、文化功能用海区、海洋保护区、特殊

利用区、保留区。

其次，在“1．O港口航运区”中应增加“船舶

修造专用港口区”，指用于造船或修船而建设的

配套船坞、港池，供船舶进厂修理或新造船舶下

水启航的停泊水域；把“2．1渔港和渔业设施基

地建设区”细分为“渔港区渔港和渔业设施基地

建设区”和“渔业种苗繁殖区”，因为两者的自然

环境要求和功能区管理要求差异是比较大的；把

“2．2养殖区”包括“港湾养殖区、滩涂养殖区、浅

海养殖区”调整为“围垦养殖区”和“开放式养殖

区”；把“4．旅游区”和“9．1科学研究试验区”合

并为“文化功能用海区”，同时增加“居民休闲

区”，指城市沿岸居民休闲亲水的海区(不同于

旅游区，没有度假服务设施；在“7．工程用梅区”

中增加“路堤工程用海区”，同时把“7．6其他工

程用海区”去掉，因为该功能区的功能界定不明

确；在“9．特殊利用区”的二级类增加“9．4生态

修复区”和“9．5整治利用区”，其中“生态修复

区”指修复某种已经退化或破坏的生态系统用海

区域；“整治利用区”指资源环境已经破坏或某

些原有功能退出后需要因地制宜整治利用的海

区，如福建一些海湾中的大米草蔓延生长海域的

整治利用、黄河废弃三角洲的综合整治利用以及

今后科研试验区、排污区、倾倒区等功能区功能

改变后的整治利用。在“10．保留区”中的“功能待

定区”，如果功能区划要覆盖全部区划海域，则

可以把所有未确定功能的海域全部划为“功能待

定区”，如果功能区划不要覆盖全部区划海域，

即已确定的功能区之外可以留出未划定功能的

“空白区”，则“功能待定区”可以去掉。

调整后的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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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l 调整后的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

是指为满足船
1．1 港口区 指可供船舶停靠、进行装卸作业和避风的区域’包括港池、码头和仓储地

淮 舶安全航行、停
l·2 航道区 指供船只航行使用的区域

旦 靠、进行装卸作业 1．3 锚地区 指供船舶候潮、待泊、联检、避风使用或者进行水上装卸作业的区域

篷 或避风以及船舶 ．．
陆岛交通码头 指为方便陆岛之间人员、货物往来而建设的小型码头．可供船舶停

区
修造配套港区所

“’

区 靠、进行装卸作业和避风

划定的海域 1 5
船舶修造专用 指造船或修船而建设的配套船坞、港池-供船舶进厂修理或新造船

渔
业
资 是指为开发利

． 弱 用和养护渔业资
‘

雾 源、发展渔业生产

养 需要划定的海域
护
区

2．． 设；：霎婆宇业 指可供渔船停靠、进行装卸作业和避风的区域以及附属的仓储地等

z．2 围垦养殖区 定蔷鬟台言誓翼耋姜养具有经济价值生物物种为主要目的且采用固z．，开放式养殖区定戮芸需蒿君篙姗舵期舱黼固
指在海洋游泳生物(鱼类和大型无脊椎动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

2．4 捕捞区 场以及它们洄游通道(即过路渔场)使用国家规定的渔具或人工垂钓

的方法获取海产经济动物的区域

．．． 重要渔业品种 指用来保护具有重要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渔业品种及其产

保护区 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路线等栖息繁衍生境的区域

工

要 是指为建设海
设 ‘⋯。一⋯

6 施 岸、海洋工程需要

罂 划定的海域

区

海底管线区、海

6．1 底隧道区、海底

仓储区

6．2 石油平台区

6．3 围海造地区

6．4 海岸防护区

6．5 跨海桥梁区

6．6 路堤用海区

指已埋(架)设或规划近期内埋(架)设海底管线、海底隧道、海底仓

储等区域．包括海底油气管道、通讯光(电)缆、输水管道及排污管道等

指已建或规划近期建设海上石油平台的区域

指规划近期内通过围海、填海新造陆地的区域

指为防范海浪、沿岸流的侵蚀以及台风、气旋和海冰等自然灾害侵

袭的海岸防护工程的区域

指已建或规划近期内建设跨海桥梁的区域

指已建或规划近期内建设路堤工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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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的更新

目前，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的内容包括：功

能区名称、地理位置、面积、使用现状和管理要

求。建议把功能区划定的依据即资源环境属性、

社会属性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等内容在登记

表中加以体现，把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的内容调

整为：功能区名称、地理位置、面积、资源环境概

况、利用与保护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和管理要求。

二、海洋功能区划若干关系的处理

(一)功能区划与涉海规划的关系

海洋功能区划以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兼顾

为原则，是海洋固有属性的揭示；海洋开发规划

则着重于社会属性，是在一定的海域内，根据一

定时期内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对海域资

源的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在空间上、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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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科学设计和统筹安排。因此，海洋功能区

划的编制或修编，应充分考虑所有涉海规划的合

理性、科学性及其相关规划(如港口规划、渔业

规划、区域发展规划、海洋产业发展规划、环境

规划等)之间的兼容性，界定出相应的功能区，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功能区划不是各种

规划的集成，而是在分析规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的基础上根据规划内容而划出相应的功能区。

(二)海洋功能区划与依托陆域的开发利用

规划的关系

海洋功能区划必须与依托陆域的开发利用

规划相衔接，海洋开发利用是陆域开发利用的向

海延伸，海洋功能区划必须有陆域的依托，如滨

海旅游功能区、港口功能区等必须有相应的陆域

规划土地的支撑。但海洋有其固有的水文过程、

沉积过程、生态过程等不同于陆域的客观自然属

性，海洋功能区划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客观自然规

律。由于目前海陆规划管理的分离，两者的开发

利用和保护规划必须相互协调和衔接，才能保障

海岸带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陆环境的和谐改

善。

(三)近期到远期过渡功能的关系

随着海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或伴随毗邻

陆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必然出现某些海域的现

状使用功能和可预见将来的使用功能完全相互

不能兼容，例如现状的渔业养殖区和将来的港口

区、工程用海区、海水资源利用区等。按照现有

的功能区划原则，即在养殖区中增设限养区，将

现有渔业养殖限制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当该

功能与城市、港口等建设发生矛盾时再调整退

出。这种处理方式很好地解决了当前功能区划的

矛盾，但并未给出其理论说明，留给渔民的印象

是渔业养殖功能区最不受重视、最没有保障。笔

者提议，渔业生产就像农业生产一样是国计民生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渔业生产需要一定的海洋水

质底质环境和潮流、风浪条件，应从国家和省级

的层面区划出一些渔业养殖区海域，就像基本农

田保护区一样保障渔业资源和渔业养殖海域，否

则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扩张(这是人类社会进

步的必然规律)，遍地插花式的港口区、工程用

海区、排污区等，导致渔业生境破碎、渔业资源

衰退，必将威胁渔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发

展高新技术的多样化养殖方式，如工厂化养殖、

深水网箱养殖、远洋捕捞等，以协调渔业与其他

涉海行业的发展空间，例如青岛市海洋功能区划

中关于渔业发展空间的思路。

(四)重叠功能的关系

海洋功能具有多宜性，即同一海域可能存在

两种以上互相兼容的功能，如保护区和旅游区、

旅游区和发展休闲渔业的养殖区、重要渔业品种

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以及海岸和海洋自然

生态保护区等，这些功能区的区划应考虑资源的

重要性和优势性，突出其主导功能和保护管理功

能，如珊瑚礁自然保护区和旅游区，是因为有珊

瑚礁的存在才开发旅游，所以应确定为珊瑚礁自

然保护区；又如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和海洋特别

保护区，如区划为海洋特别保护区，必定能满足

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的保护管理要求，因此应确

定为海洋特别保护区。

(五)全国、省、市、县四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关系

海洋功能区划可分为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省

(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区)级海洋功能区划；

根据功能区划编制规程，下一级海洋功能区划应

当依据其上一级海洋功能区划制定，效力不得与

之抵触。根据《海洋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全

国海洋功能区划的主要任务是科学划定一级类

海洋功能区和重点的二级类海洋功能区，确定全

国重点海域及主要功能；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主

要任务根据全国海洋功能区划的要求，科学划定

本地区一级类和二级类海洋功能区，并对毗邻海

域进行分区并确定其主要功能；市、县级海洋功

能区划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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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划分更详细类

别海洋功能区，重点是市、县辖区毗邻海域和县

(市、区)海域分界线附近的海域。但由于海域使

用的多宜性和开发利用方式的多样性，海洋功能

区划编制时在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适宜性

的基础上，往往是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开发

利用要求而确定其功能区，而省、市、县三级功

能区划的编制往往不在同一时间段内，当地社会

经济发展的开发利用要求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和

不同的决策者之间也会有所差异，导致省、市、

县三级的海洋功能区划还是存在一些功能区的

功能差异。因此建议：①在海洋功能区划调整修

编时，对省级、市级、县(市、区1级准予调整的各

类海洋功能区类型和范围作出规定。如果仅强调

“下级功能区划应服从上级功能区划”，将导致

下级的海洋功能区划调整空间很小，修编意义不

大。②对国家、省、市、县各级管理和审批用海项

目依据什么级别的功能区划作出规定，否则会产

生两种倾向，即：或者选择与项目用海最相符的

海洋功能区划，或者选择与项目用海最不符的海

洋功能区划。

三、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方法探讨

功能区划的编制技术，如果从纯技术角度来

讲，从现场调查、资料分析到成果发布，已经有

一套比较完善的思路和方法。但目前海洋功能区

划编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①未经实际调查，只

根据收集资料在“图上画画”，最终只能“墙上挂

挂”。②部分海洋功能区的划定过于超前，港口

航运区、旅游区和填海造地区占据了大部分海域

(尽管这些功能区可能几十年后也得不到开

发)，原有的养殖用海区大多都变成了限养区或

非法用海区。有的地方政府在编制海洋功能区划

时，大量功能区确定为保留区。③批准后频繁修

改。少数国家和地方重大建设项目，只要与海洋

功能区划不符，不是考虑提出重新选址建议，而

是提出修改海洋功能区划的建议；还有一些沿海

地区因决策者对海洋开发利用经常产生新思路，

对海洋功能区划任意提出修改，使原有的海洋功

能区划面目全非，等等。此外，还有不容忽视的

是，重要渔业品种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往

往在各种开发项目用海需求的权衡中被随意调

整，例如红树林保护区、珍稀物种保护区，往往

因为城镇建设、港口建设、临海工业区开发等用

海需求而被调整或缩小功能区范围。这些问题的

存在，使海洋功能区划失去了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采取以下组织程序和编

制措施：

(1)根据《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第十四

条，其中组织编制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的，省级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国家海洋局提出申请；组

织编制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的，市、县级海洋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向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申请。建议对申请批准后的编制期限和上报审

批期限作出规定，以利于减少各级地方政府调整

功能区划的随意性和调整功能区划时间的无限

性。

(2)扎实推进各类项目用海、尤其是养殖用

海确权发证工作。根据《物权法》和《海域使用管

理法》，海域使用确权发证以后，就会受到国家

法律的保护，政府如提出修改海洋功能区划，就

必须考虑海域使用权的收回补偿问题，有助于有

效防止海洋功能区划的频繁修改。

(3)规范海洋功能区划的工作底图，明确提

出工作底图必须体现的要素，因为所有的现场调

查和资料搜集，最终反映在报告和图件中。但鉴

于目前地图资料一般要滞后于现状好几年甚至

十几年以上，建议采用地理坐标校正后的正射遥

感影像图，再叠加等深线、地名注记以及一些实

地补充调查地物等，尽管目前会有很多人无法认

同这种地图形式，但这种地图形式无疑能直观反

海洋功能区划专栏 ·15·

  



映地表现状和海域使用现状，有利于海洋功能区

的确定和管理。

(4)海洋功能区的布局，应与沿岸的社会经

济的发展导向和城市发展定位紧密结合，以提高

功能区划的前瞻性。如果沿岸的城市为工业城

市，则以港口区、海水资源利用区、海洋能利用

区、工程设施用海区等为主导功能；如果沿岸的

城市为旅游城市，则以旅游区、保护区为主导功

能；如果山地丘陵直面海岸，沿岸仅有乡镇、村

庄分布，则以渔业资源利用和养护区、自然保护

区、旅游区为主导功能，尤其在海岸资源高密度

开发利用的当今，应发现并保留一些在资源、景

观、生态方面对国家和地方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

原生态海岸和海域，即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以

保护一些重要的海洋生态资源。

(5)对于地处海湾和河口区的海洋功能区

划，应以海洋生态系统为基础，充分考虑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特别是拟划定

的围垦功能区和填海功能区以及港口功能区的

码头前缘位置，应适当利用数模或物模进行专门

的分析和论证，避免围垦或填海功能实施以后，

引起港湾的严重淤积或破坏河口海岸以及滩槽

的冲淤平衡、引起排洪受阻、湿地生态系统功能

退化等问题。同时，科学布局工程设施用海区、

海水资源利用区、矿产资源利用区和海洋能利用

区等，注意保护生态廊道和渔业生境的完整性。

(6)尽管世界上许多陆地资源贫乏的沿海国

家都通过滩涂或海湾造地获得城市建设和工业

生产用地，但据科学统计，滩涂浅海海域的生物

生产力高出相邻土地3—5倍。因此，海洋功能区

划应严格控制改变海域属性和导致海域生态功能

退化的功能区海域，即严格控制填海造地区、排污

区、倾倒区等的功能区数量和功能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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